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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8_80_83_E5_c45_73770.htm 1、税务代理机构和人

员的资格 税务代理机构为税务师事务所及经国家批准成立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税务咨询机构等。会计师事务

所需要开展税务代理业务的，必须在本机构内设置专门的税

务代理部，配备5名以上经税务机关审定注册的税务师，并报

经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国家税务局批准，方能从事税务代理

业务。国家对注册税务师实行资格考试制度。 2、税务代理

人的权利和义务 税务代理人是指具有丰富的税收实务工作经

验和较高税收、会计专业理论知识以及法律基础知识，经国

家税务总局及省级国家税务局批准认可的专业人员和专门机

构。其权利和义务是： （1）税务代理人有权按规定代理由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的税务事宜。 （2）税务代理人依

法履行职责，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机关、团体、单位和个

人不得非法干预。 （3）税务代理人有权根据代理业务需要

，查阅被代理人的有关财务会计资料和文件、查看业务现场

和设施，被代理人应当向代理人提供真实、完整的经营情况

和财务会计资料。 （4）税务代理人可向当地税务机关订购

或查询税收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资料。 （5）税务代理

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复

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6）税务代理人在办理代理业务时

，必须向有关的税务工作人员出示税务师执业证书，按照主

管税务机关的要求，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隐瞒、谎报）

，并在税务文书上署名盖章。 （7）税务代理人对被代理人



偷税、骗取减税、免税和退税的行为，应予以制止，并及时

报告税务机关。 （8）税务代理人在从事代理业务期间和停

止代理业务以后，都不得泄漏因代理业务而得知的秘密。 

（9）税务代理人应当建立税务代理档案，如实记载各项代理

业务的始末和保存计税资料及涉税文书。税务代理档案至少

保存5年。 3、税务代理人的代理责任 （1）税务师未按照委

托代理协议书的规定进行代理或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进行代理的，由县以上国家税务局处以2 000元以下罚款

。 （2）税务师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违反规定从事代理业务两

次以上的，由省级国家税务局注销税务师登记，收回税务师

执业证书，停止其从事税务代理业务2年。 （3）税务师知道

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进行代理活动或知道自身的代理行

为违法仍进行的，由省级国家税务局吊销其税务师执业证书

，禁止其从事税务代理业务。 （4）税务师在代理过程中触

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5）税务代

理机构（包括从事地方税务代理业务）违反规定的，由县以

上国家税务局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处以2 000元以下罚

款、停业整顿、责令解散等处分。 （6）税务机关对税务师

和税务代理机构进行惩戒处分时，应当制作文书，通知当事

人，并予以公布。 4、税务代理业务的范围： （1）办理税务

登记、变更税务登记和注销税务登记。 （2）办理发票领购

手续。 （3）办理纳税申报或扣缴税款报告。 （4）办理缴纳

税款和申请退税。 （5）制作涉税文书。 （6）审查纳税情况

。 （7）建账建制，办理账务。 （8）开展税务咨询、受聘税

务顾问。 （9）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或税务行政诉讼。 （10）

其他业务。 5、税务代理期限届满，委托协议书届时失效，



税务代理关系自然终止。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被代理人或

税务代理人在委托期限内可单方终止代理业务。单方终止委

托代理关系的，终止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向当地税务机

关报告，同时公布终止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